
宏國學校財團法人宏國德霖科技大學學生學雜費分期繳付辦法 

中華民國 94年 8月 31日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8年 9月 23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宗旨 

為協助已申請就學貸款但未獲審查合格及家境清寒貧困之學生順利完成學業，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申請資格與限制 

一、申請資格 

凡具備下列條件者得申請本項分期付款： 

1、具本校學籍之在學學生，已依規定申請就學貸款者，但未獲審查合格之學生，符合中低收入

家庭標準者，年所得合併不得超過 120萬元，得由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為保證人提出申請。 

2、未符合中低收入標準者，其子女有兩人以上就讀私立高中（高職）以上者。  

3、在本校已辦過分期付款且信用良好之學生；餘款繳清，但未按時還款者，請導師斟酌是否辦

理。 

4、如家庭突遭變故或重大災害致無力繼續就學得有證明者，因家庭經濟狀況無法一次全額繳費

者。 

二、限制 

1、凡已申請學雜費減免或教育子女補助者，超過（或含）學雜費 2/3以上者，不得申請。 

2、前學期辦過分期但未還清款項者，不得再辦理分期付款。 

第三條 申請額度 

一、本申請額度依每學期註冊時應繳交之學雜費狀況而定（代辦費除外）。 

二、分期付款金額以「學生學雜費分期繳付申請表」記載為憑。 

第四條 檢附文件 

一、本校在學學生：學生證影本或在學證明。 

二、保證人：國民身分證影本或其他證明文件。 

三、就貸審查未獲合格之通知證明文件，或其它證明文件。 

四、年所得證明文件。 

五、學雜費繳費單。  

第五條 償還辦法 

一、分期付款期間：學期制。（開學前繳學雜費 1/5，四週內繳學雜費 2/5，八週內繳學雜費 3/5，十

二週內繳學雜費 4/5，十六週內餘額繳清） 

二、申請核准後，按「學雜費分期繳付申請表」付款方式記載之日期、金額償還。 

三、分期付款還款方式，因故中途退、休學者應依教育部退、休學退費標準計算一次繳清餘額。 

第六條 申請及審核 

一、申請期限 

在規定註冊期限內，向教務處（國際事務處）提出申請，經審核獲准以完成註冊程序。 

二、申請繳交文件 

1、「學雜費分期繳付申請表」（家長須於申請書上簽章）乙份。 

2、繳交檢附文件。 

三、審核 

1、由導師協助初審學生資格，經系（科）主任簽章初審通過並經教務處複審通過，陳請 校長

核定後，送交「教務處」辦理相關作業，通知獲核准同學完成註冊程序。 

2、核准後之申請表影印 4份，分別存學生、出納組、會計室、學務處、國際事務處，以作為後

續分期繳款之程序依據。 

3、學生於學期結束後尚未完成應繳之學費則須於補繳清款項始可繼續修習學分。 

4、申請未獲准時，應於收到通知後 10日內完成學、雜費繳交及註冊程序。 

第七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